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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顶层设计出台加速新能源汽车下乡进程 

➢ 行业事件: 

5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针对创新农村地区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模式、支持农村地区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强化

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宣传服务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实施意见。 

➢ 开展配套电网改造，2030年前两部制集中充换电设施免收容量电费 

《意见》提出，要开展配套电网建设改造，增强农村电网的支撑保障能力，

并且到2030年前，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

量）电费。我们认为，充换电设施天然具有利用小时数偏低且具有明显的

潮汐功率现象，最大容量要求高，但利用小时数偏低。假设按山东35kV等

级用户，单桩60kW功率，每天利用2h进行测算，则容量电费约为1452元/月，

折算电度费用约为0.4元/度，免收需量电费显著提升场站运营收益，降低

充电成本，进而降低用车成本，提升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意愿。 

➢ 加强建设充电设施，提升消费者购车意愿 

《意见》提出，要通过加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推进社区充电基

础设施共享等方式优化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根据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数据，4月公共充电桩增加6.7万台，同比+52%；1-4月充电基础设施增

量为88.2万台，新能源汽车销量为222.2万辆，桩车增量比为1:2.5，充电

基础设施与新能源汽车均保持较快增长。我们认为农村地区充电设施的超

前建设有望提高用户的补能便捷性，间接助力新能源汽车下乡。 

➢ 强化充电设施管理，保障消费者用车安全 

《意见》提出，要严格农村地区充电设施管理，引导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接

入政府充电设施监管平台，定期对存量充电桩进行隐患排查。新能源汽车

电池充放电次数多，对充电桩及其他设备的定期检查将会很大程度提升消

费者用电安全性，间接降低消费者观望情绪，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进程。 

➢ 新能源汽车下乡促消费措施有望加速落地 

《意见》提出，要通过丰富新能源汽车供应、加快公共应用领域推广、提

供多元化购买支持政策等方式支持农村地区购买新能源汽车。根据乘联会

数据，23年3月纯电乘用车在乡县地区渗透率为16%，插混乘用车渗透率为

8%，乡县地区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我们认为该《意见》发布后，各省市将

加速推出涉及消费券、以旧换新、充电优惠券和消费信贷的实施细则，切

实助力新能源汽车下乡，打开行业空间天花板。 

➢ 投资建议 

《意见》发布将加速我国新能源汽车下乡进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充

分受益，建议关注以下环节： 

整车：比亚迪、吉利汽车、长安汽车、长城汽车；轻量化：拓普集团、旭升

集团、爱柯迪、嵘泰股份、众源新材、和胜股份、祥鑫科技；一体化压铸：

文灿股份、广东鸿图；智能化：经纬恒润、华阳集团、继峰股份、科博达、

德赛西威、伯特利、保隆科技；充电设施：万马股份、特锐德、科士达、道

通科技。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不及预期；汽车芯片供应短缺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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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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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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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涨幅介于 5%~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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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涨幅 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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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未经国联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内容。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均

为国联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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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联证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考，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邀请或要约。该等信

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

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

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国联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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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

论和/或交易观点。国联证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国联证券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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